
臺 北市立大 直高 級中學 1 1 2 學 年度第二 學期 『學校日 』活 動 

                班級經營計畫書             113.03.01 

班    級 高中 三 年 04 班   
導師 

姓名 
劉繕榜 

擔任 

科目 
數學 

輔導管教要點 請參照本校所發『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實施要點』摘要說明 

申訴管道 本校訂有申訴辦法，業務由輔導室主辦。 

生活常規 

包括學生的服裝儀容、秩序、交通、及請假規定，高中由生輔組，國中由生教

組負責本項業務。 

依據： 

學生成績考查辦法、學生獎懲辦法、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校訂請假規

定實施。 

事假：請事先向導師告知，並完成學校規定手續。 

病假：請於當日早上，向學務處（02-2533-4017 轉 182）或導師電話告知

（02-2533-4017轉 229）；待回校後，依規定完成銷假。 

 

公共服務 
由學生活動組主辦，每生入學時分發公共服務護照一本，相關規定印在護照

上，請查閱。 

重要活動 可參照校務行事曆說明。 

本班任課教師 本校首頁「高中課表查詢」可查詢班級課表及「學校日」可查詢相關聯絡方式。 



個人帶班理念 

1. 重視品格教育：學生已票選出五項修練品格―尊重、責任、信賴、誠實、

自律；希望親師生共勉之。 

2. 了解學生，關懷學生，輔導學生。並提供多元學習活動的訊息與機會，並

鼓勵學生樂於參與，冀能使學生拓展眼界、豐富個人生命。讓孩子學習探

索自我、瞭解自我，並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3. 引導學生找到學習動機，養成學生主動學習的習慣，讓學生了解真正有效

的學習動力應是發自內衷，進一步發揮所長，實現自我。 

擬請家長配合

協助事項 

1. 請留存一份學校的學期行事曆，以了解孩子參與學校活動的確實時間。 

2. 請家長與導師配合，步調一致，遵守校規。（例：不攜帶與課程無關的物品

到校。養成良好生活常規，不遲到，不缺席，愛乾淨，守秩序。） 

3. 請關心孩子的成長，不要只關心成績。如果孩子成績起伏，請多與孩子溝

通，幫助孩子解決問題。 

4. 導師將與家長站在同一輔導孩子的立場，有問題請第一線與導師溝通。「孩

子需要家長的鼓勵與肯定！」 

5. 除課業成績外，亦關心孩子的日常生活、人際交往、金錢使用、情緒變化

等等，如有特殊狀況出現，請與導師聯絡。 

6. 請注意孩子回家後如何分配時間，希望孩子能自我負責，且更有效率地學

習－－包括生活，以及課業。 

7. 學校開放高三晚自習，採自願參加方式，需遵守規定，讓晚自習真正發揮

功效。 

8. 期中、期末考後約兩週後會將考試成績單交由學生帶回。 

和導師的聯絡

時間及方式 

以 Email及電話聯絡，或預約時間到校面談。 

電子郵件信箱：lsp0902@gmail.com 

（O）25334017 轉 229 230。（白天上課時間皆可） 

 


